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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漯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二）在漯河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或我市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三）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离退休人员、当年年底前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未办理延长退休手

续的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职称。

二、申报审核流程

2024 年我市中级职称的评审、考核认定、答辩考核类职称（包

括职称自主评审单位）均通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

（一）关于网上申报问题

1．单位帐号实行“谁创建谁管理”原则。国有企事业单位按单位

隶属关系分级创建，非公组织机构按属地原则创建。由单位联系各县

区、市直主管部门创建单位帐号。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联系其注册核

准机构的同级政府教育部门创建，民营医院、诊所联系其注册核准机

构的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创建，民营企业联系其注册核准机构的同级政

府人社部门负责创建，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商局）注册的非公

企业由市人才交流中心创建。

用人单位帐号创建后，需登录帐号按要求完善有关信息（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编号、单位负责人等有关信息）并上传审核材料。负

责创建帐号的管理部门审核相关资料，相关信息符合创建条件的，审

核通过；如不符合，一次性告知不通过原因。



— ３ —

2．个人帐号创建。用人单位通过审核后，单位管理员登录管理

平台，在“人员管理→单位人员管理”中添加申报人信息，创建申报人

帐号。

3．申报人登录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快捷通道栏

“职称评审”→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职称申报系统→申报用户登录，用

户名为本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修改密码后录入

个人基本信息及相关业绩。个人须在申报截止时间前提交评审材料，

逾期将不能参加本年度职称评审。提交评审材料后注意查看审核情

况，如有退回，退回修改的申报材料须及时补充完整，在相关部门审

核截止时间前再次提交审核。请申报人认真填写申报信息确认无误后

再提交。待各级审核结束后，自行打印《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

审表》，并按要求报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

非公企业无职称人员、公务员到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军

转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在“评审类型“选择“一步到位（破格）”。

申报材料严禁涉密，要进行脱密处理再上传，确保职称评审中不发生

泄密事件。

（二）关于网上审核问题

所有职称申报评审均通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网上审核，按

照“谁审核谁负责”原则，各级审核部门要认真履行审核职责。

1．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一致性负主要审查责任。网上

申报材料应与纸质申报材料相符，应先审核纸质材料，符合要求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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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有关信息，确保上传的图片信息清晰可见，因上传图片信息不清

楚造成评审未通过的，由单位负责。

2．各级审核部门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任务，超出规定时

间未提交审核结果的，将影响申报人参加评审。申报人员在网上审核

期间应密切关注个人帐号，避免材料退回不知情而错过申报时间。请

各区县（市）和市直有关单位统筹安排，确保在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

审核工作。各级审核部门不能修改申报人填报的任何信息，审核通过

及截止后不能再次退回修改。

3．各评委会承办机构要认真组织材料接收与审核工作，特别要

对业绩材料真伪和有效性核查，确保各项材料符合评审要求。评委会

不得收取未经人社职改部门审核同意的个人申报材料。

4．审核过程中，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事项和材料，实行“一次告知”，

避免多次审核。

5．任职年限指从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应职称后聘用到相应岗位

并执行相应岗位工资待遇起开始计算。申报中级职称人员，聘任年限

的计算截止到当年 12月底。比如，有聘任要求的系列，今年申报中

级职称且聘任年限要求满 4年的，应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取得现

职称并聘任。聘任年限要求不同的依次类推。申报中级职称人员，参

评业绩材料取得时间截止到以用人单位职称申报推荐时间为准。杂志

的清样稿，论文录用通知，录用证明等不作为评审依据。

（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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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职称申报审核时，要注意以下

问题：

1．职称申报人员按照附件各评委会评审专业、人员范围选择相

应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填写错误将无法参加相应评审委员会组织的职

称评审。

2．“基本信息”中“现任职称”一栏的“聘书扫描件”须体现出单位盖

章和符合规定的聘任年限等内容。“现从事专业”应与“申报专业”保持

一致，否则无法提交申报。

3．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前有转评经历的，须在“基本信息”

中“其他职称”一栏中如实填写转评前的系列、专业、级别、职称、聘

任时间，并上传职称证书扫描件、聘书扫描件和任现职以来的《岗位

变动审批表》（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未如实填写并上传的，评

委会不认可其转评经历。

4．“学习经历”一栏须从第一学历填写至最高学历，并上传学历

证书；硕士研究生如未上传硕士学位证书则不能按照“硕士研究生毕

业并获硕士学位”条件申报职称。

5．“工作经历”一栏须如实、连续填写自参加工作以来个人工作

经历，包括借调、离职进修、支教等。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和民营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应上传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6．进入“申报职称”后，中小学教师系列“业绩”须在“内容”一栏中

注明相应文件的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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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位经办人审核时，须在“单位上传附件（年度考核表、申报

职称“五公开”推荐报告、证明文件等）”一栏上传任现职以来（任职

年限超过 4年的，为近 4年）年度考核登记表。非公有制单位未进行

年度考核的，上传单位提供的书面证明。

8．申报人应确保上传文档内容清晰、图片印章能正常清晰浏览、

上传内容需放正；证件类需上传原件彩色图片或扫描件，复印件无效。

因上传材料不清晰、文件破损无法正常打开等原因造成评委会评审时

无法判定的，后果由申报人自行承担。

9．所有上传材料应使用扫描软件做成 PDF文件上传。文件名称

应与上传材料一致。如上传年度考核表，文件名应为 2020-2023年度

考核表.pdf。如上传优质课，文件名应为优质课.pdf。

三、关于委托评审问题

职称自主评审单位委托评审中级职称的，由职称自主评审单位资

格审查并出具委托评审函（见附件 6），委托经核准备案的职称评审

委员会代为评审。委托评审的人员必须按照被委托评审的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统一的评审条件进行评审。非我市所属专业技术人员，委托

我市相应中级评委会评审的，需提交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总部人事部

门或者外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有委托资质部门出具的委

托代评函，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资格审核同意后可参加我市中级

职称评审。

我市不具有相应级别职称评审权的系列和专业，由市人社局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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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审查并出具委托代评函，委托市外经核准备案的职称评审委员会代

为评审。我市专业技术人员不按规定委托评审，自行到外地或外部门

评审取得的职称，一律不予认可。

四、评审工作要求

（一）严肃纪律，加强监督管理

申报人、申报单位及评委会承办部门要依据《河南省职称评审管

理暂行办法》（豫人社规[2022]6号），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开

展职称评审工作，自觉维护职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评审专家和工作

人员要签订保密承诺书。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强化职称评审

事中事后监督，加强对评委会重点环节的监督指导，确保评审客观公正。

（二）简化手续，完善诚信体系

认真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坚持无纸化评审，简化申报手续，

减少申报材料。全面推行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制，个人申报职称和

用人单位推荐均要做出诚信承诺。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承诺提

供的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严肃查处学术不端

行为，对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实行“一票否决”。对违反诚信承诺

制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取消申报人申报资格、撤销已取得的职

称，同时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追究责任，并记入职称评审诚

信建设档案库。

（三）完善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

坚持完善和扩大评审委员会专家库遴选范围，积极吸纳高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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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企业专家及经验丰富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

中青年专家应有一定比例，评委会鼓励吸纳部分市外专家，优化评委

队伍结构。加强专家库动态管理，对已达到退休年限、已办理退休手

续、已脱离本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以及不能正确履行评审工作职责、

群众有反映的人员，要及时调整出专家库，确保评委质量。

行业主管部门与专家所在单位对已入库的专家参与职称评审工

作要予以支持，保障职称评审工作按时完成。

（四）严格时间要求，完善备案程序

2024年度全市各系列职称评审工作需在 12月底前完成年度评审

任务。各评委会承办单位应根据工作实际拟定具体的年度评审工作安

排，做好评审材料的受理、审核、整理汇总及会前准备等各项工作，

保证评审会按计划如期进行，不得跨年度评审。

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含自主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在公布时间内

接收并审核完申报材料后，于拟召开评审会议前至少 5个工作日，通

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备评审工作

方案。在评审会议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

送评审结果信息和评审会议纪要（包括会议时间、评委会专家组成情

况、会议议程、表决结果统计、评委会讨论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

况等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职称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同步

分别上网公示评审结果。

（五）加强宣传指导，强化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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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评委会承办部门要积极做好职称

政策、职称信息系统的指导、宣传和培训工作，申报评审期间保持服

务电话畅通，认真受理、耐心解答专业技术人员的咨询，主动为职称

申报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提高风险预判能

力，妥善处理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群众的来访来电，做到热

情接待、耐心解答、积极回应。

五、其他有关要求

（一）各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二）关于继续教育及社保的问题。相关单位和主管单位要切实

履行监督原则，主动查询。社保缴纳单位需与申报单位一致。

（三）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申报，市教育局要集中公示（公示

方式要告知市职改办，申报正高级教师的身份要一并公示），全市上

报的正高级教师中具行政领导职务的不得超过文件规定。

（四）申报工程系列中级职称电力专业、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或腐

蚀与防护专业中级职称的按照省 2022年度职称工作安排执行。“评委

会所在地市”请选择“省直”，“拟报评委会”根据专业请选择“河南省电

力企业协会电力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

会工程系列建筑装饰装修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或“河南省工程

系列腐蚀与防护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五）本通知未提及的有关职称政策，按照我省市现行政策执行。

工作中遇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请及时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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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系列名称

在线申报时间及

审核时间（包含退

回修改时间）

接收评审表时间及地点 评审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图书 10.08-10.15 10.17-10.18 市文广新局人事科 10 月 23 日 赵宏亮 3132234

群文 10.08-10.15 10.17-10.18 市文广新局人事科 10 月 23 日 赵宏亮 3132234

艺术 10.08-10.15 10.17-10.18 市文广新局人事科 10 月 23 日 赵宏亮 3132234

中职 10.08-10.15 10.17-10.18 市教育局人事科 10 月 26 日 王锦伟 3199178

技校 10.10-10.18 10.21-10.22 市技师学院党办 10 月 29 日 林 檬 15939510336

新闻 10.08-10.18 10.24-10.25 市委宣传部干部科 11 月 05 日 张 桦 3134085

工程 10.08-10.23
10.28-10.29 市人才交流中心

人事代理部
11 月 09 日 鲁 宁 3139813

农业科研 10.10-10.27 10.30-10.31 市农科院人事处 11 月 13 日 于 蕾 3186122

市区中小学

(中级)
10.10-10.27 11.07-11.08 市教育局人事科 11 月 16 日 王锦伟 3199178

农业

（畜牧、新型

职业农民）

10.10-10.27
10.30-10.31 市农业农村局

办公室
11 月 19 日 李 清 3134163

临颍中小学

（中级）
10.10-10.27 11.14-11.15 临颍教育局人事股 11 月 23 日 徐志浩 8865868

舞阳中小学

（中级）
10.10-10.27 11.21-11.22 舞阳教育局人事股 11 月 30 日 潘国志

7136379

7132056

中小学

（城市高级）
10.10-10.27 11.26-11.27 市教育局人事科 12 月 07 日 王锦伟 3199178

中小学

（农村高级）
10.10-10.27 11.28-11.29 市教育局人事科 12 月 07 日 王锦伟 3199178

注：1、时间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2、表中未涉及的其他系列，均需要委托省直评委会评审，请申报人及时与省

高、中评会联系，把握资格审核和材料报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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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

承诺：本人申报 系列 级职称 （职称

名称），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评审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

或者隐瞒，责任自负并愿接受处罚。

申报人：

年 月 日

———————————————————————————

承诺：在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中，认真执行国家和我省有关政

策，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推荐，保证推荐工作客观公正。

推荐的 同志为本单位职工，个人信息和申报评审材料经

审核真实有效，申报推荐工作符合程序和要求。如有不实或者隐

瞒，愿承担责任并接受处罚。

省辖市（省直） 主管单位

工作单位（盖章）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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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职称评聘“绿色通道”备案表
工作

单位

主管

部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最高学

历学位

毕 业 时

间、学校

和专业

从事

专业

现有

职称

取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拟申报

职称

申请

理由及

政策依

据

单位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人社部门或省直主管

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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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破格申报职称备案表

工作

单位

主管

部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最高学

历学位

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从事

专业

现有

职称

取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拟申报

职称

业绩突

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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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

荐意见

专家：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年 月 日

专家：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人社部门或省

直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破格申报包括年限破格申报、非逐级申报（含越级申报、无职称直接申报

等）。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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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河南省企业家高级职称申报评审直通车备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担任

职务

工作

时间

拟申报

职称

企业

名称

主营

业务

上年营业

收入

申请

理由及

政策

依据

单位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国企）省辖市人社部门意见 省人社部门意见

审核人： 审核人： 审核人： 审核人：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提交备案表需附带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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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职称委托评审函

：（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

兹委托贵单位 系列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职称自

主评审委员会）对我单位 等 名申报 （职称）

代为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函告我们。

回函单位：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委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